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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商务厅关于做好 2021 年
内外贸融合（西安）交易会参展参会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商务局（不含厦门）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，各相关

企业：

由商务部外贸发展局、陕西省商务厅、浙江省商务厅、福

建省商务厅、中国商业联合会等共同主办的 2021 年内外贸融合

（西安）交易会（以下简称融交会）将于 2021 年 7 月 21-24 日

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举办，线上交易会同期举办。为进一步支

持我省外贸企业拓展国内市场，促进内外贸融合发展，我厅将

组织纺织服装及农产品食品企业参加，并严格按照展览活动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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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相关要求，做好参展期间疫情防控

相关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展会基本情况

融交会总规模 5 万平方米，整体规划分为 5 大展区：纺织

服装、食品农产品和农业器具、消费电子、机械设备和交通运

输、物流分销商超和电子商务平台企业等；并在线设立虚拟展

览会，线上与线下同步进行。同期计划举办融交会开幕式暨第

十五届中国零售商大会、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政策研讨会、

内外贸产品“同线同标同质”推进会等配套活动。

二、融交会展销活动安排

（一）商品展示区

1.时间：2021 年 7 月 21-24 日

2.地点：西安国际会展中心

3.展区设置及展品范围

福建展区参展规模为 51 个标准展位，其中纺织服装展区 35

个标准展位，食品农产品展区 16 个标准展位，采用简特装方式布

展。拟组织省内纺织服装及食品农产品行业优质企业参加融交会

商品贸易展，借助融交会平台，发挥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，展现

福建产品风采，促进商贸交流，将福建优质产品更好地推向国内

外市场。

（二）福建形象展示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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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时间：2021 年 7 月 21-24 日

2.地点：西安国际会展中心

3.展示内容及形式

本次融交会我省将设立“福建形象展区”，面积 252 平方米，

整体特装布展，运用视频、图片、文字等方式，全面宣传推介我

省总体发展情况、外贸、内贸、服务贸易、知名品牌等。请设区

市（实验区）商务主管部门积极组织本地区行业品牌企业提供展

品，将用于现场展示。

（三）配套活动

1.时间：2021 年 7 月 21-24 日

2.地点：西安国际会展中心

3.配套活动内容

本次融交会期间将同期举办第十五届中国零售商大会、内

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政策研讨会、内外贸“同线同标同质”推

进会、企业市场机遇 RCEP 培训会、企业开拓内销市场培训会、

融交会供需对接会等配套活动。

三、参展企业要求

（一）报名参展的企业应在我省依法注册登记，其经营范

围应与融交会展品范围相适应，展销的商品应是我省企业生产，

且企业近三年无严重违法违纪行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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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由各地市商务主管部门推荐参加的内外贸企业、出

口转内销的外贸企业、来自精准扶贫帮扶县（市）的当地企业

将在展位安排时优先予以支持。

（三）福州、漳州、泉州、莆田等沿海城市参展企业数 8

家以内，宁德、三明、南平、龙岩等山区城市参展企业数 3 家

以内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参展企业数 2 家以内，原则上一家企业

申报展位数不超过 2 个。外贸自主品牌企业及 2020 年度出口额

在 1亿元以上的企业可酌情增加展位用于品牌展示。

四、参展防疫要求

展会期间，参展参会人员每日开展自主健康监测，自查体

温并如实上报。展会现场，需全程佩戴口罩，注意保持安全社

交距离，一个展位原则上不超过 2 人。参展参会人员凡有虚假

或不实承诺、隐瞒病史、隐瞒旅居史和接触史、自行服药隐瞒

症状、瞒报漏报健康状况、逃避防疫措施等情形，一经发现立

即禁止进入展区。如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将依法依规追究其相关

责任。

五、组织工作

（一）请各地商务主管部门根据组展商品范围，组织一批

实力强、有意愿、适销对路的企业参展参会，主要为纺织服装

（服装成衣、面料、辅料、家纺、服饰配件、箱包、鞋帽等）

及食品农产品（食用植物油、包装食品、加工食品、干果、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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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调味品等）行业优质企业。同时，积极动员参展企业提供展

品，将用于福建形象展示区展示。参展参会报名表（见附件 1）

请于 2021 年 6 月 20 日前报送至我厅，电子版同步发送至邮箱。

我厅对各单位推荐报名的企业和展品进行筛选后，确定最终参

展企业名单和展位安排。

（二）请各设区市（实验区）商务主管部门积极组织参展

企业参加企业市场机遇 RCEP 培训会、企业开拓内销市场培训会、

供需对接会和内外贸“同线同标同质”推进会和等配套活动，

并及时将有意愿参加配合活动的企业名单报名汇总表于 2021 年

6月 20 日前一并报送我厅（详见附件 2）。

（三）请各设区市（实验区）商务主管部门确定一名分管

领导和经办作为项目联系人，及时与我厅联系对接，确保本地

区筹展工作高效有序进行。

六、支持措施

为降低我省企业拓展市场的成本，经我厅确认列入本次活

动的参展企业的展位费和公共布展费由省商务厅专项资金支

持。参展企业的交通、食宿、物流等费用自理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福建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处

联系人：林光雨，联系电话：0591-872702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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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贸易促进中心

联系人：苏丽贞 刘晨思

联系电话：0591-87304101

邮箱：306219561@qq.com

附件：1.2021 年内外贸融合（西安）交易会参展参会

报名表

2.2021 年内外贸融合（西安）交易会配套活动

报名汇总表

福建省商务厅

2021 年 6月 4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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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1 年内外贸融合（西安）交易会参展参会报名表

时间：2021 年 7 月 21-24 日

公司名称

所属行业

公司类型 □外贸企业 □生产企业 □工贸企业 □其他企业

地 址

电 话
进出口企业代

码

联 系 人
□先生

□女士
职 位

电子邮件

主要展品

申请展位数

是否有做内销 是否有内销品牌

配套活动参会意向

（请在□内打勾）

□企业市场机遇 RCEP 培训会

□内外贸“同线同标同质”推进会

□企业开拓内销市场培训会

□供需对接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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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1 年内外贸融合（西安）交易会配套活动报名汇总表

设区市： （盖章）

联系人： 电话：

配套活动 参加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

福建省商务厅办公室 2021 年 6月 4日印发


